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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有限公司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由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作出的

自願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中國移動通信

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移動」）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據此，雙方同

意本著「優勢互補、共同開拓、強強聯合、合作共贏」的原則，在 5G有效賦能重點民生行

業、燃氣行業與通信業務結合，共同發展「智慧廚房」，以及開放雙方業務通道的基礎上，
積極開展數字經濟合作，共同實現高質量發展。根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本公司及中國移

動同意在以下主要方面合作：

(i) 基礎通信業務合作

中國移動為本集團提供優質通信服務，包括基礎手機通信、固定電話、數位傳輸專

線、互聯網專線、數據中心、物聯網、自動化辦公、雲視訊視頻電話會議及直播等產

品和服務。本集團同意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優先採購中國移動的產品和服務。

– 1 –



(ii) 開放雙方業務通道

合作雙方均擁有優質市場渠道及產品，通過探索互為渠道的方式，共同擴大市場及覆

蓋能力。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探索本集團利用其線下充值等網點代辦移動號卡及套

餐、寬頻和泛智能終端等業務，探索中國移動營業廳作為本集團的繳費網點及中國移

動和包支付手機應用程式（APP）作為本集團的線上繳費渠道。雙方同意融合營銷，將

通信業務與燃氣業務結合，開展資源對投、聯合營銷及產品開發等。

(iii) 佈局「智慧廚房」業務

將中國移動在物聯網領域的基礎設施、服務、通信通道及核心能力的優勢，與本集團

的行業資源及市場優勢深度融合，於智慧燃氣行業打造 5G應用示範場景。本集團將發

揮家庭燃氣表佔有率和業務推廣的能力，利用其「慧零售平台」，將智能燃氣表作為智

慧廚房的網關和中國移動的通信業務宣傳載體，並協助帶動其他智慧終端機產品銷售

新模式。

(iv) 金融及分期服務

本集團可結合中國移動的金融及分期收款服務，探索使用中國移動和包分期平台，提

升本集團的家庭用戶配合報裝燃氣業務的積極性，加強與中國移動提供的通信服務的

黏性，促進雙方業務進一步發展。

(v) 網路按需建設與優化

中國移動為本集團提供NB-IOT網絡按需優化與建設服務。

有關中國移動的資料

中國移動是一家綜合性的電信運營企業，經營範圍包括基礎電信業務、增值電信業務，以

及數字媒體內容、信息化解決方案等在內的創新數字化服務，並具有計算機互聯網國際聯

網單位經營權和國際出入口經營權，可為包括個人、家庭、政府、企業等在內的客戶提供

優質的資訊通信相關產品、服務及資訊化整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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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理由和裨益

本集團認為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進一步加強雙方戰略合作的意願，確立雙方的長期戰略

合作關係，為具體項目合作探索商業模式，搭建基礎平台。雙方結合彼此的優勢和資源，
借助行業需求剛性與用戶規模，融合「移動業務」與「燃氣業務」，共同探索聯合產品及聯合

營銷等新商務合作模式，推動雙方業務的融合與發展。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董事總經理及總裁

劉明輝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劉明輝先生、黃勇先生、朱偉偉先生、李晶女士及劉暢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劉明興先

生、姜新浩先生及Rajeev Kumar MATHUR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以及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士、陳燕燕

女士及張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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